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关于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
2013年12月修订
实验室是进行教学、科研活动的重要场所，是高校办学的重要条件。实验室中危险与不安全因素较多，条件与环境复杂，学生初学初练，容易发生意外。为了切实加强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做好以防盗、防火、防爆、防毒、防灾害事故为中心的安全预防工作，以保障师生员工人身和国家财产的安全，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学院实验室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现根据国家和学校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的精神，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 安全责任

1、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实行实验室安全工作层层负责制，并坚持实验仪器“谁使用、谁负责”、化学物资“谁领用、谁负责”原则，实验室安全工作落实到人。

2、每个实验室和研究室责任人即为各实验室的安全责任人，负责安全、保密工作，其中，实验室主任对教学实验室负总责。各安全责任人要对实验室的日常安全工作进行检查，做好安全检查记录，把安全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安全责任人有权停止有碍安全的操作，纠正违章行为。
第二条 安全教育

3、师生员工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术素质，增强安全责任心和自觉性以及自我防护能力。加大实验室安全教育力度，各实验室主任要经常对有关教师开展实验室安全教育，实验教师和研究生指导教师经常对所指导的学生开展实验室安全教育，提醒操作规程和有关注意事项，大力宣传《南昌航空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和《南昌航空大学学生实验室守则》。
第三条 安全操作

4、各实验室要根据各自特点、实验内容和实验要求，制定相关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并严格执行。实验过程中要做到精心操作，不违章作业。实验人员在实验过程中不得离开实验室，操作中要做到严、细、稳、准、轻拿轻放，做到不损伤仪器设备，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发现他人的各种违章行为及时制止，发现不安全隐患要及时上报。
第四条 安全管理

5、根据化学物资“谁领用、谁负责”的原则，对于易燃、易爆、易制毒、易制爆、强腐蚀性等容易对人员造成伤害和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化学药品必须由教师本人或在教师的监督下，按照《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学物资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在药品库房领用，对于剧毒品必须严格按照《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剧毒品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领用。

6、各实验室的高压气体钢瓶必须进行分类保管，直立固定；氢、氧及可燃性气体钢瓶应远离明火。对易燃、易爆、剧毒、易制毒、易制爆、强腐蚀性等物品，要分类妥善保管，严禁随手乱放，严禁私自带出实验室。
7、实验过程中如遇到停电停水的情况，请务必及时终止实验，关闭仪器、切断电源、关闭气瓶和水龙头等。

8、各实验室必须在实验室负责人和楼栋管理员处留存备用门钥匙，对于更换了门钥匙的实验室，必须及时更换备用钥匙。未经实验室主任批准，实验室责任人的钥匙不能随意外借；如特殊需要借用实验室钥匙，需向分管院长写书面报告和审批，并以书面形式保证实验室安全和承担违规责任；使用其他责任人的实验室，借用人对实验室安全负全责，实验结束后要把钥匙及时归还责任人。
9、实验室设备原则不对外单位出借，如特殊情况需借用，需以书面形式向实验室主任和学院分管院长审批，并按时归还。
10、实验室人员离开实验室时应做到 “五关”：关水、关电、关气、关窗、关门，一切正常后方可离开。
11、实验室内严禁烟火，不得在实验室内留宿，严禁在实验室内饮食，或把餐具带进实验室，更不能把实验器皿当作餐具。
12、严禁乱拉乱接电源和超负荷用电，有接地要求的仪器必须按规定接地，经常检修、维护线路以及通风、防火设备等，实验用电炉要指定专人管理，不得作生活用。
13、对废气、废物、废液，应按照有关规定妥善处理，不得随意排放，不得污染环境。
14、对于长时间外出进修的教师所负责的实验室，应及时指定临时负责人，对于调离教师所负责的实验室，应及时将实验室交回学院。
第五条 安全检查

15、加大对实验室的安全检查力度，特别是对易燃、易爆、剧毒、氢气瓶、乙炔瓶、高温高压、全天候开启的实验仪器等所涉及的所有实验物资及实验室的检查。学院、实验室主任和实验室负责人必须每月对所负责的实验室检查一次。学院对药品库房每周检查一次。遇节假日，放假前必须对各实验室进行检查。对重点部位涉及的实验仪器、压力气瓶等，各实验室主任和实验室负责人必须重点检查其使用安全性，确保其在安全状态下工作。安全检查工作要做到有检查、有记录。
16、对于日常检查出来的各类问题，各实验室应及时整改，对于无法解决的问题，应及时上报学院或学校有关部门及时解决。

第六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和与上级部门规定有冲突的，遵照上级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